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会工作人员选拔办法

为了加强学生会的组织建设，建立一支勤政、高效、务实的学生干部队伍，使学生会工作朝着系统化、正规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真正把学生会建设成为“学生之家、骨干之校、师生之桥”，使学生会成员切实做到想同学之所想，为同学之所需，引导和组织学生会强化联系服务职能，优化成才氛围，进一步增强新形势下学生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特制定本办法。
一、选拔条件
（一）政治上立场坚定，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要符合"一好、二强、三高"的标准，即学习好、工作能力强、自控能力强、思想觉悟高、政治热情高、群众威信高。以身作则，顾全大局，维护集体利益，能真正起到模范表率作用。
（三）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能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学习成绩和综合考评名次不低于专业30%，无课业不及格现象。
（四）有较强的工作责任感和组织管理能力，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能独立起草相关计划、总结、通知，能积极布置和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有热情、工作主动、肯于吃苦、甘于奉献、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六）具有民主作风，能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学，能及时全面地反映同学们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自觉接受同学的监督，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七）具备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思想，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同学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八）认真遵守学生会的各项规章制度，热爱学生会工作，动机端正，组织集体观念浓厚，敢于揭发和批评违纪行为。
（九）必须为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选拔原则
（一）民主推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在班级团支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对被推荐者进行考察，全面了解其在班级的思想、学习、工作及其他情况，然后做出综合评议了考虑是否录用。
（二）人员录用与岗位职责相结合。根据工作岗位工作特点，按照岗位需求确定合适的工作人员，量才用人，用其所长，保证学生优势发挥最大化。
三、产生方式
（一）学生自荐:在学生会开展招新工作期间，有意愿加入学生会的同学须向学生会递交报名表，在报名表中详细介绍本人情况，表达想要担任学生会工作过人员的愿望和对报名职位想法。
（二）各基层团组织推荐:各班级团支部按照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基本条件择优推荐，经二级学院团委审核后报校学生会。
四、选拔程序
公开选拔工作按照报名（或推荐）、资格审查、面试、公示任用等程序进行。
（一）学生自荐
1、报名。有意向加入校学生会的同学须在学生会招新期间于指定时间内提交报名表至校学生会综合事务办，校学生会根据报名情况开展下一步工作。
2、资格审查。由校团委与校学生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报名条件对报名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进入面试环节。
3、面试。校学生会组织工作小组开展面试工作，面试包括自我介绍（30秒）、主题演讲（90秒）、评委提问等环节。面试工作小组由校学生会主席团和各部门在职工作人员组成。
4、公示任用。根据面试结果，确定拟录用学生名单，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予以正式录用。
（二）各基层团组织推荐
1、由各基层团组织推荐的人员须在学生会招新期间于指定时间内提交推荐表至校学生会综合事务办，校学生会根据推荐情况开展下一步工作。
2、资格审查。由校团委与校学生会组织人员严格按照报名条件对推荐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进入面试环节。
3、面试。校学生会组织工作小组开展面试工作，面试包括自我介绍（30秒）、主题演讲（90秒）、评委提问等环节。面试工作小组由校学生会主席团和各部门在职工作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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